
解釋字號 釋字第486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8年06⽉11⽇

解釋爭點 商標法就有其他團體名稱之商標圖樣之註冊要件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受侵害者，其主體均得

依法請求救濟。中華⺠國七⼗八年五⽉⼆⼗六⽇修正公布之商標

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⼀款（現⾏法為第三⼗七條第⼗⼀款）

前段所稱「其他團體」，係指⾃然⼈及法⼈以外其他無權利能⼒

之團體⽽⾔，其立法⽬的係在⼀定限度內保護該團體之⼈格權及

財產上利益。⾃然⼈及法⼈為權利義務之主體，固均為憲法保護

之對象；惟為貫徹憲法對⼈格權及財產權之保障，非具有權利能

⼒之「團體」，如有⼀定之名稱、組織⽽有⾃主意思，以其團體

名稱對外為⼀定商業⾏為或從事事務有年，已有相當之知名度，

為⼀般⼈所知悉或熟識，且有受保護之利益者，不論其是否從事

公益，均為商標法保護之對象，⽽受憲法之保障。商標法上開規

定，商標圖樣，有其他團體之名稱，未得其承諾者，不得申請註

冊，⽬的在於保護各該團體之名稱不受侵害，並兼有保護消費者

之作⽤，與憲法第⼆⼗⼆條規定之意旨尚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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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⼈⺠基本權利之保障乃現代法治國家之主要任務，凡憲法上

所保障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受侵害者，其主體均得依法請求救

濟。商標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⼀款（現⾏法為第三⼗七條第

⼗⼀款）前段所稱「其他團體」，係指於⾃然⼈及法⼈以外其他

無權利能⼒之團體⽽⾔，其立法⽬的係在⼀定限度內保護該團體

之⼈格權及財產上利益。按⾃然⼈及法⼈為權利義務之主體，當

然為憲法保護之對象；惟為貫徹憲法對⼈格權及財產權之保障，

非具有權利能⼒之「團體」，如係由多數⼈為特定之⽬的所組

織，有⼀定之名稱、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獨立⽀配之財產，且設有

管理⼈或代表⼈，對外並以團體名義為法律⾏為，在性質上，具

有與法⼈相同之實體與組織，並具有⾃主之意思能⼒⽽為實質之

單⼀體，且脫離各該構成員⽽存在，固屬該法所稱之「其他團

體」。⾄其他有⼀定之名稱、組織⽽有⾃主意思之團體，以其團

體名稱對外為⼀定商業⾏為或從事事務有年，已有相當之知名

度，為⼀般⼈所知悉或熟識，且有受保護之利益者，不論是否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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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公益，均為商標法保護之對象，⽽受憲法之保障。商標法第三

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⼀款（現⾏法為第三⼗七條第⼗⼀款）前段規

定：商標圖樣，有其他團體之名稱，未得其承諾者，不得申請註

冊。旨在保護各該團體之名稱不受侵害，並兼有保護消費者之作

⽤，與憲法第⼆⼗⼆條規定之意旨尚無牴觸。⼜申請註冊之商

標，因尚未經核准註冊，固未取得商標專⽤權，然商標註冊申請

所⽣之權利，得移轉於他⼈，為商標法第三⼗八條第⼀項所明

定，是以該項權利，具有財產上之價值，應屬憲法保障之財產

權，權利主體⾃得以該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為由，依法請求救濟。

⾄公司籌備處是否屬於商標法第三⼗七條第⼀項第⼗⼀款（現⾏

法為第三⼗七條第⼗⼀款）所稱之「其他團體」，則應依前開解

釋意旨，視具體情形⽽定，併此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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